
宣疫控办〔2020〕39 号

关于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使用宣城市企业复工
管理指挥系统的通知

各县市区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按照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要求，我市借鉴杭州市企业复工

管理指挥系统有关经验，开发了宣城市企业复工管理指挥系统，

决定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使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系统功能应用

宣城市企业复工管理指挥系统用于企业在线提交复工申请，

有关部门在线审核，建立企业内部的疫情管理及申报体系，便于

掌握全市各类企业开复工数据、企业员工来源地数据、企业员工

健康状况（附操作手册）。

二、明确企业复工管理部门

工业类企业由市经信局负责，商贸类企业由市商务局负责，

建筑类企业由市住建局负责，交通类企业由市交通局负责，文化、

旅游类企业由市文旅局负责，农业类企业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，

市开发区企业由宣城经开区管委会负责，现代服务园区企业由宣

城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负责，其他类企业由统一由市经信局负责。

市、县实行分级管理，市级部门进行一级管理，汇总每天的复工

情况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，县、市、区部门进行二级管理，



全面推进全市企业复工工作。

三、完善系统基本信息

上述有关部门于 2 月 12 日下午 16：00 前将具体负责该项工

作的人员信息（姓名、手机号码）通过市政府协同办公系统 OA 报

送至市政府办-政务新媒体中心-胡立超处，市政府办组织专人开

展使用前培训并指导实施。

四、落实管理职责

按照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牵头、谁推广的原则，有关部门承

担汇总收集市本级以及各县市区企业复工信息任务，做好宣城市

企业复工管理指挥系统宣传应用工作。

五、强化技术支撑

安排专人保障宣城市企业复工管理系统运维，进行相关的问

题解答和服务。

联系人：市政府政务新媒体中心 胡立超，联系电话 3026357，

15856336177。

技术支持：阿里巴巴集团 汪秀梅，联系电话：18156586082；

秦辉，联系电话：1395616701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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